
新 疆 医 科 大 学 实 验 室 与 设 备 管 理 处

关于做好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和隐患排查
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做好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

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度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现将学校近期实验

室安全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

（一）各单位自评

1.自评范围：

学校开展教学、科研等实验、实训活动的各类实验、实训室。

2.自评工作流程：各相关单位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

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1）中《高校实验室安全分

级表》《高校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高校实验室分类参照表》

相关要求，组织专家对所辖实验室中存在的危险源及其存量进行

风险评估，判定各实验室风险等级（Ⅰ、Ⅱ、Ⅲ、Ⅳ），确定各实验

室分类（化学类、生物类、辐射类、机电类、其他类）。

3.结果报送：各单位根据自评结果填写《新疆医科大学实验

室安全分级分类信息备案表》（附件 2），由单位主管领导签字盖

章后，于 6月 6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二）学校复审



6月 7日起，学校专家组对各单位自评结果进行复审。

二、实验室安全检查

（一）各单位自查

1.自查时间：2024年 5月 30日至 6月 6日
2.自查内容：

各单位结合实验室分级分类结果，逐条对照《高等学校实验

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附件 3）要求，重点对以下方面进

行自查：

（1）实验室安全体系建设及安全管理队伍建设情况；

（2）学院、实验室应急预案制定及更新情况；

（3）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开展情况；

（4）实验室安全设施设备（消防设施设备、应急喷淋、洗眼

器等）配备及运行情况；

（5）实验室水、电、气、暖、空调等基础设施设备运行情况；

（6）危险化学品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7）压力容器、高温高压设备使用情况；

（8）化学实验废弃物、生物实验废弃物的收集、转运情况。

3.自查结果报送：

各相关单位在自查自纠基础上，填写《新疆医科大学实验室

安全隐患检查台账》并撰写《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报告》（附件 4），
报告中应写明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检查时间、检查人员、检

查范围、检查结果及隐患整改情况。台账和报告由单位主管领导

签字盖章后扫描为 PDF格式，于 6月 6日 18：00前报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备案。

（二）学校检查



6月 7日起，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和保卫处、后勤

管理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全校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

三、工作要求

（一）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工作，严格按

照教育部和教育厅要求，参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

理办法（试行）》相关内容，逐条对照，组织专家认真分析风险因

素，据实填报，严禁出现瞒报、漏报情况。

（二）按照“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确保

责任到人。各单位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
认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隐患整改台账，坚持立查立改。

无法自行整改的，涉及设备维护维修的请填写《新疆医科大学实

验教学仪器设备报修表》，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涉及消防安全

的报保卫处；涉及水、电、空调等报后勤管理处，各相关部门将

及时协调解决。

（三）各附属医院科研类实验室参照本通知开展安全分级分

类及安全检查工作，学校将抽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附件：1.《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

2.《新疆医科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信息备案表》

3.《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
4.《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报告》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24年 5月 29日


